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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股权变动

1.首创经纪f首创有限的股权变动

经查验发行人及其前身的工商登记资料，自首创经纪成立至其主主f本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前，首创经纪/首创有限的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1) 2004 年 1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及第二次股权转让、第-次士曾资

2002 年 10 月，首创经纪临时股东会同意华东置业将所持有的首仓u经纪 10%

的股权转让给键诚技资; 2002 年 12 月，天乐投资、中立投资、中寰联合、净海

实业、键诚投资分别将其持有的首创经纪全部股权转让给首创集团，同时，首创

经纪注册资本由 23 ，000 万元增至 65 ，000 万元，由首创集团以及新股东巨鹏投资、

综合投资、河北国信、中石化财务、长安投资、安鹏投资以现金方式增资。同时，

首创经纪更名为首创有限。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首创有限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兀〉 出资比例(%)

首创集团 30,000.00 
46.15 

2 巨鹏投资 13 ,500.00 
20.77 

3 综合投资 6,000.00 
9.23 

4 河北国信 5,000.00 
7.69 

5 中石化财务 5,000.00 
7.69 

6 长安投资 4,000.00 
6.16 

7 安鹏投资 1,500.00 
2.31 

合计 65,000.00 
100.00 

经查验，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己经履行的法律程序如下:

①2002 年 10 月 10 日，首创经纪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同意华东置业将所

持有的首创经纪 10%的股权(即 2，300 万元出资额)全部转让给键诚投资;华东

置业与键诚技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键诚投资受让华东置业所持首创经

纪 10%股权; 2002 年 11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出具《关于首创证券经纪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函>>(证监办函 [2002] 181 号)，同意前述股权转让事宜。

由于时间久远且华东置业己于 2008 年 9 月被吊销，发行人未能与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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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相关当事人取得联系，本所律师调取了华东置业工商档案及函证华东置业、

键诚投资，亦未能取得华东置业就本次股权转让所履行的审批等程序的相关文件。

鉴于 (1) 华东置业在本次转让完成后己不再是发行人股东，本次股权转让至今

己逾 18 年，无相关当事人就本次股权转让提出过争议或引发股权纠纷; (2) 本

次股权转让己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3) 参考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200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审评报宇[2003]第 3013 号) ,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具有公允性，本所律师认为未能取得华东置业就本次股权转让

所履行的决策程序的相关文件不会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②2002 年 12 月 9 日，首创经纪召开股东会，同意注册资本由 23 ，000 万元

增至 65 ，000 万元，其中巨鹏投资以现金 13 ，500 万元、首创集团以现金 7，000 万

元、综合投资以现金 6，000 万元、河北国信以现金 5 ，000 万元、中石化财务以现

金 5 ，000 万元、长安投资以现金 4，000 万元、安鹏投资以现金 1 ，500 万元向首创

经纪增资;同意天乐投资、中立投资、中寰联合、净海实业、键诚投资将其各自

持有的首创经纪全部股权转让给首创集团。同日，首创集团分别与天乐投资、中

立投资、中寰联合、净海实业、键诚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首创集

团受让前述股权。

③2002 年 12 月 9 日，首创集团分别与天乐投资、中立投资、中寰联合、净

海实业、键诚技资签订《股权托管协议书))，约定在股权变更完成之前，首创集

团受托管理上述股东持有的股权，并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④2003 年 4 月 14 日，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审评报字[2003]第 3013 号)，根据该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02 年 12 月 31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首创经纪的整体资产价值为 23 ，007.05 万元 。 首创集团

确认其己对该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

⑤2003 年 5 月 15 日，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第二次股权转让及第一次增

资事项出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首创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及

增资扩股的法律意见书))，载明"首创证券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的各有关当

事方均为中国独立企业法人，各自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独立条件:股权转让方、

股权受让方和新投资方，均依法分别履行并完成了必要的公司程序"。

⑥2003 年 8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首创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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